
关于做好寒假及春季开学期间控辍保学工作的
通知

城区各公民办中小学：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

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8〕74 号）

精神，为进一步提高西乡塘区义务教育质量，巩固已取得的控辍

保学成果，做到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切实做好寒假及春季开学期

间控辍保学工作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上级有关控辍保学要求和精神，各学校 2019 年春季学

期学生回校率达 100%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寒假期间，校长、教师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

从讲政治、讲大局、讲责任、求实效的高度，按照《南宁市西乡

塘区 2018 年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西办发〔2018〕

23 号）精神，必须完成以下工作：

1.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进一步增强学校、家庭等方

面的教育责任和意识。

2.建立学校领导、教师“二进”（进村组、进家庭）工作机

制，认真做好特殊学生的再排查、再核实，完善各种档案资料。

3.加大对辍学学生、易辍在校学生和流动学生的控稳力度，

及时家访，做好学生及家长的思想工作。

4.加强与家长的沟通，了解学生思想动向，全力做好“控辍”

和“劝返”工作。



（二）春季开学期间是中小学生流失的高峰期，各学校要认

真贯彻落实控辍保学工作方案，将控辍保学关口前移，切实把好

控辍保学第一关。各学校要高度重视，校长负总责，加强领导，

落实责任。要认真落实家长、班主任、科任老师责任，对可能流

失的学生，尤其是贫困生和学困生，加大工作力度，确保适龄儿

童少年都能按时到校，确保学生不流失、不辍学。各校要组织对

《义务教育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、贯彻和

落实，统筹安排控辍保学工作，确保入学率达标，提高巩固率，

降低辍学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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